关于开展重庆文理学院优秀实践教学基地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教高函〔2019〕12号）等文件精神，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提高我校本科实践教学质量，学校决定开展“优秀实践教学基地”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与数量
已与我校或二级学院签订实践教学相关合作协议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每个学院择优推荐1个基地，学校择优评选10个基地。
二、评选基本条件
1.与我校签订的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协议有效期限需2年及以上，每年可接纳稳定数量的学生参加实习。
2.基地管理制度健全，管理规范，重视安全，设施设备及环境场地能较好满足实践教学所需，指导教师配备优良充足。
3.基地能切实推进各类实践教学工作，已连续2年完成实践教学育人目标，教学效果良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学生满意度高。

三、工作要求
各学院做好组织推荐工作，将《重庆文理学院优秀实践教学基地推荐表》（附件1）及合作协议10月20日前报送教务处实践科，可附上近两年该基地的实习安排表、共建成效等支撑材料。所有材料电子版发指定邮箱，附件1需同时提交签字盖章纸质版至恪勤楼215办公室。
联系人：郝静   联系电话：49891734    
邮箱：3928655@qq.com
附件：重庆文理学院优秀实践教学基地推荐表
                                   教务处

                               2025年9月24日
附件

重庆文理学院优秀实践教学基地推荐表

	基地全称
	

	建立时间
	
	适用专业
	

	基地基本情况（主要阐述基地依托单位概况、专业契合度、制度建设及合作指导教师团队情况）：


	合作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年均接纳实习生人数规模、共同开发创新性实践项目、共建课程教材情况及优秀实践教学案例等）：


	学院意见：
负责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